二、采购要求
服务范围 
广昌县县城区范围内所有小区楼院、公共绿地、下水道、地下车库及其他必须要防制的病媒生物重点场所。 

内环境：广昌县城区范围内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含二级单位）、各人民团体等单位楼院、食堂、公共卫生间及其他必须要防制的病媒生物重点场所。 

外环境：县城区片区图内的各条公路、街道、小巷，沿河两岸堤岸道路、公园、广场、公共绿地、闲置地、市政窨井下水道、各个社区居民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交通场站、公共厕所、农(集)贸市场等公共区域；以及宾馆超市、餐饮店、废品收购站、建筑工地、垃圾中转站等生境周边公共区域。 

项目服务期限： 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用药标准 
供应商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劣药物、国家禁用的药物，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靠。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 GB/T2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与 GB/T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的要求，达到"安全、高效、环保"并交替使用药物防止产生耐药性的要求。为保证用药质量，确保工作顺利进行，使用药物按照以下标准和要求执行，服务期内使用必要防制药物的技术标准和要求需满足以下内容。

	序号
	药品需求
	总有效成分含量
	灭治对象
	使用方法

	1
	灭鼠毒饵
	≥0.005%
	鼠
	投饵

	2
	菊酯类+四氟醚聚酯复配剂
	≥5%
	蚊、蝇
	超低容量喷雾

	3
	菊酯类＋残杀威复配剂乳油剂
	≥5%
	蚊、蝇
	超低容量喷雾

、烟雾喷洒、

滞留喷洒

	4
	高效氟氯氰菊酯
	≥12.5
	蚊、蝇、蜚蠊
	滞留喷洒

	5
	吡丙醚颗粒剂
	≥0.5%
	孑孓（蚊幼虫）
	撒施

	6
	灭蟑饵剂或饵粒
	≥0.05%
	蜚蠊
	投放


注：本项目所采购使用的药品必须是合格厂家生产的药物，并提供药品“三证”（提供产品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企业执行标准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佐证）。

消灭服务内容 
1.灭鼠:供应商需在服务外包区域内合理设置灭鼠毒饵站（如中途破损或遗失应及时补齐）【每个毒鼠饵盒长度 29-30厘米、每隔50米处放置一个毒鼠盒等】。灭鼠毒饵站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并全年经常性投药灭鼠，保证每个毒饵站毒饵持续有效；毒鼠饵盒固定、完好，无损坏；相关警示标识填写齐全、粘贴牢固（贴在墙上要求使用塑料彩色标识）、无破损 、无褪色、无污浊，灭鼠毒饵站完好率应达95%及以上。供应商在实施灭鼠过程须同时做好鼠洞封堵，以提高综合防制效果。
 2.灭蟑螂:在服务外包区域的单位、街道、社区、农(集)贸市场、餐饮店周边等公共外环境及下水道、窨井开展灭蟑防制活动。 
3.灭蚊蝇:在服务外包区域开展灭蚊、蝇消杀。采取喷洒、投放卫生杀虫剂等有效措施开展防制活动。 
4.环境治理:负责服务外包区域孳生地调査和对小型孳生地进行治理(如清除小型积水、小的卫生死角和散在垃圾、清理蟑迹鼠迹等)。 
5.协助和指导社区、相关单位建设和完善防蝇防鼠设施和“四害”孳生场所治理。 
6.提供书面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总结、监测调查报告。包括侵害调查、服务前后密度监测统计表、孳生地调査表、施工记录表、药品使用记录表和防制服务工作情況和发现的问题等资料。
五、消杀服务质量监管及处罚
1.总的服务质量要求:供应商确保服务外包区域鼠、蚊、蝇、蟑密度水平控制在《国家卫生县城(乡镇)标准》C 级及以上标准，确保国家、省、市检查与考核的顺利通过；服务期间群众满意调查满意率≥90%为合格。

2.具体服务质量要求:供应商在履行合同第一个季度结束时须接受采购方的验收，如人员、设备器械达不招标文件规定的、防制人员有害生物防制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拒付合同费用，前三个季度验收不达标每一次扣除总合同费用5%。第四季度考核及验收评估达不到相应标准的，扣除总合同费的10%。同时，在服务合同期间内，对以下情況进行约定:每发现 ≥2 只活(死)鼠扣除服务外包服务费1000元，蚊、蝇、蟑密度监测每发现一次超标扣除服务外包服务费500元，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控制相关病媒生物密度水平；出现新闻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或省市提出书面批评的，每发生一起视情节轻重扣除服务外包服务费的10%元；城镇居民每投诉一次并经核实属于供应商责任的视情节扣除服务外包服务费500-2000元。
3.合同期间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方的监督管理，以及合同其期满后的考核验收，义务承担期单位和居民群众的技术咨询及指导工作，积极参予公益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4.常态化消杀。在服务区域内开展常态化化学消杀，要求4-11月每月不少于2次、其他月份每月不少于1次的常态化消杀，供应商如出现消杀频次、区域不到位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外包费1000元；毒饵站毒饵有效投放率达不到90%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外包 500元，重点场所窨井、下水道灭鼠吊挂蜡块率达不到90%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外包费500元。 

5.专项集中消杀活动。每年春季、秋季各开展一次集中灭鼠、夏秋季开展一次集中灭蚊、蝇、蟑的专项防制活动；如遇突发疫情、或检查时供应商应积极配合。6.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开展一次孳生地调查。要求孳生地调查台帐资料齐全、有孳生地分类治理方案，没有孳生地调查原始记录表或资料不全，扣除服务外包费 500 元，没有小型孳生地治理施工记录表(如清除小型积水、小的卫生死角、鼠洞等)或现场专家判定小型孳生地施工处理不到位，扣除服务外包费300元。 

7.药品安全使用管理。坚持科学、规范、合理用药的原则，供应商服务期间所用的化学杀虫剂必需为国家规定使得的卫生杀虫剂，不得使用违禁或未经甲方批准擅自使用的药品，一经发现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拒付服务外包费，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中标企业的法律责任。供应商应建立药品储存、分发、使用、回收制度和出入库登记等制度，药品消杀记录制度不落实，药械使用不科学、不规范，消杀人员防护不到位，每发生一例施药和消杀人员安全事故的扣除2000元服务外包费。因施工和药物使用等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负全部责任，采购方概不负责。

 8.工作台账资料。供应商每季度服务有书面工作计划和小结、各专项集中防制活动要有计划、实施方案、总结，以及病媒防制效果自我评估等资料，每缺少一项资料扣除服务外包费500元；密度监测统计分析表，孳生地调查表，施工记录表(附有现场施工作业水印照片)、药品使用和出入库记录表等各种台账资完善，每缺一次/项扣除合供应商100-300元。合同履约结朿应将各类有关资料收集、整理成册(包括电子版)报送采购方存档备查。

六、项目拟派人员及设备
 1.拟投入本项目工作车1辆、手推/车载两用超低容量喷雾机1台、手提式热烟雾机2台、手动常量喷雾器4台、背负式超低容量喷雾器2台、便捷式高压消杀车1台；配置满足所需的病媒生物监测设备器械。
 2.现场至少4名具有害生物防制员证（初级及以上）的正式员工常驻我县。供应商对本项目拟派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常驻人员工作时间按国家标准作息 时间，享有正常的法定节假日；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到达现场配合工作需要。如出现工作时间人员不在岗，紧急情况无法及时到达。视为违约处理。

注：以上技术服务要求必须全部响应，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